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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

项目监督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市驻龙胜各单位，县属各企业：

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党政联席会议审定，现印发《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监督管理工作方案》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5日

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

监督管理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桂纪办通〔2023〕15号、桂发改投资〔2023〕324号、桂审综〔2023〕54号、桂财党组〔2023〕33号等文件精神，加强自治县重大项目的全过程管理，规范县属平台公司投资重大项目管理行为，降低投资及项目建设风险，确保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及历届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深入开展清廉国企建设，规范平台公司投资重大项目管理行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总体目标

全面推进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管理规范化运行，引导平台公司建设项目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扎实做好项目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确保项目有序推进及资金使用安全规范。
加强组织领导

（一）为加强重大项目的监督管理，成立“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黄  强  自治县县长

副 组 长：梁德锋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兼）
  凌  熙  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蒋文明  自治县副县长
成    员：舒作焱  县政府办主任

谢伦干  县政府办副主任

              李思卓  县政府办副主任
庞海波  县委办副主任（兼）、县政府办副主任、粤桂办主任

王  健  县政府办副主任
舒华钰  县发改局局长

              李  强  县财政局局长

              陈海波  县审计局局长

              黄秋明  县司法局局长

何明高  县住建局局长

段政辉  县人社局局长
闫  杏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文华新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晓春  县林业局局长

刘让民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发军  龙胜生态环境局局长

严栋贵  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梁昌群  县财政局四级调研员、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
柳映昭  龙胜公路养护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对全县平台公司在实施重大项目过程中的全面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等工作。

（二）领导小组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4个专责小组。办公室和各专责小组人员构成及职责如下：
1.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舒作焱
副  主  任：谢伦干、李思卓、杨焕轶、石凌豪
成      员：周凡皓、吴  祥、杨  陈、杨财红、舒振乾、

姚义科、陈胜森、唐林鸿
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与各平台公司建立工作联系，做好各专责组的监督管理协调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项目前期工作组

组  长：舒华钰

副组长：李  强、闫  杏、刘发军、何明高、李晓春、

文华新、严栋贵

成  员：黄家余、张荣文、杨俊宵、宋学胜、蒙绍勤、

杨盛甲、刘洋志、杨盛斌、梁  婕、谌礼兵、谢  强、

李文辉、韦隆康、胡佐强、阳建斌

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技术咨询专家成员配合做好项目初步设计的各项技术、概算审核指导工作（专家成员表详见附件6）。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监督国有平台公司项目前期手续审批；监督指导国有平台公司完善项目建议书批复、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书、项目环评审批、项目水保方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项目是否招标及采用何种方式招标、项目勘测报告、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项目施工图审查备案、项目预算编制送审、项目施工招标事项监管。

3.项目施工指导组

组  长：何明高

成  员：杨焕轶、张荣文、杨俊宵、杨盛甲、宋学胜、

蒙曾荣、梁元义、文艺均、蒙绍勤，以及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技术咨询专家成员。
工作职责：在施工图的初步设计、勘察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概预算评审、招标方式、施工方案论证（存在重大危险源的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过程重大变更等环节提供政策和技术指导。

4.资金监管审计组

组  长：李  强、陈海波、杨焕娟

副组长：唐玉群、钟伦兴、吴昀娟、张  拓

成  员：胡学标、吴均雯、杨盛斌、秦孙贵、陈晓珂、

蒙朝福、王高能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指导县国有平台公司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检查县国有平台公司建立的各项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监督县国有平台公司全面规范财务管理；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监督检查；对县国有平台公司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合同签订、设计变更、工程款支付及竣工结算等程序和项目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开展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健全完善县国有平台公司资金使用和管理机制。

5.法律顾问组

组  长：黄秋明

成  员：潘  新、韦贤惠、蒙征志、潘绍军、汤月魁、

廖如重、李  军以及各单位所聘请的法律顾问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审查各种经济、技术、服务等合同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法律意见建议；监督合同的履约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为了提高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各专责组制定详细的监督检查方案及流程，逐步引导平台公司的投资项目规范化管理。

（二）各专责组对全县每个重大项目每月检查一次。 监督检查的方式分为全面检查、专项检查和巡视检查三种。

（三）各专责组按照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重要环节监督检查表、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重要环节操作规程、平台公司实施EPC项目主要流程及主要档案资料清单进行监督检查（详见附件1、2、3），监督完成后，应及时在工程现场反馈检查结果，提出整改要求和建议，并形成书面材料向领导小组进行汇报。

    （四）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实施的项目参照本方案执行。
附件：1.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重要环节操作规程
2.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重要环节监督检查表
3.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EPC项目主要流程及主要档案资料清单
4.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EPC项目审批流程及管理流程图

5.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非EPC项目审批流程及管理流程图
6.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技术咨询专家成员表

附件1

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

使用和管理重要环节操作规程

为加强和规范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保障建设项目资金合理、安全、有效使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政策文件和《龙胜各族自治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监督管理工作方案》要求，紧盯使用财政资金项目的决策审批、工程招标、预（结）算财政评审、资金拨付、工程设计变更、竣工决算、竣工验收和质量保证金退还等重要环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操作规程。

    一、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由项目业主报请县行业主管部门或县人民政府批准后，通过公开招标、直接发包(定点采购)、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磋商性谈判等方式，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并报发改部门批复；工程初步设计概算不得突破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估算总投资。

    二、项目招标控制价。EPC招标项目：项目业主应根据初步设计概算批复，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编制EPC项目招标控制价，并报送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施工招标项目：项目业主应根据工程招标图纸，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编制招标控制价，并报送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工程中标价不得超过招标控制价。

    三、工程履约担保。项目业主应根据相关规定在招标文件中约定工程履约担保的方式、金额和提交时间，同时约定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28天内将履约担保无息退还承包人。

    四、施工图预算评审。项目业主实施的EPC招标项目，要督促承包人根据经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审查核准的施工图，及时编制施工图预算，并报财政部门开展施工图预算财政评审；EPC招标项目全部施工图预算财政评审价合计不得超过合同总价。

    五、工程款支付管理。项目业主要建立健全工程款支付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制度支付工程款；项目业主要制定合理、完善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明确监理、项目业主、行业主管部门、指挥部领导等签字审批流程；项目业主要对承包人提交的进度款支付申请进行认真审核，不得提前支付、超施工进度支付、违反合同约定和范围支付；项目业主须在承包人工程款支付申请各类材料完善的基础上，且支付审批表各方签字和盖章完善后，方可支付工程款；

    项目业主要结合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要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程预付款支付比例、支付条件和扣回方式，加强工程预付款使用和监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并根据合同约定按时扣回预付款；工程完工后，项目业主要督促承包人及时提交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并报送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评审，待竣工结算经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后，方可支付剩余工程款；竣工验收合格，且项目业主颁发承包人的工程缺陷责任期(保修期)终止证书后，方可退还质量保证金、应扣除的质量保证金等剩余费用。

    六、工程设计变更管理。项目业主要加强工程设计变更管理，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变更管理规定审批设计变更内容和签证变更工程量；项目实施过程发生工程设计变更，项目业主要准备好工程变更相关设计图纸和预算资料，并及时通知财政、发改、住建、行业主管部门等共同到现场进行核实，必要时邀请相关技术专家参加，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再进一步优化完善工程变更方案。

    工程单项单次变更，且多次变更合价在合同总价10%以内审批权限：50万元以下，由项目业主报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指挥部领导审批；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由项目业主报县政府常务会审批。工程变更超过合同总价10% （含10%）审批权限：按照《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资金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执行。未经上述程序审批，一律不得进行工程变更。

    七、项目竣工决算评审和交付。工程价款最终确认后，项目业主要及时开展项目竣工决算，提交完整的项目竣工决算资料报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开展决算评审；待项目决算通过财政评审后，项目业主要及时办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手续。

    八、项目资金用途管理。项目业主要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投资计划组织项目实施，使用财政资金实施的项目，必须申报政府采购审批，不得擅自变更建设标准、建设范围、建设规模及专项资金的用途，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的合规、安全和有效，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接受财政、审计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项目业主要严格对照各类专项资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确保专项补助资金不得用以下用途：不用于发放工资、社保缴费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公司运行经费、支付利息、债券发行服务费、企业补贴等；不得违规支付土地、征地拆迁费用、税费等；严禁用于置换存量债、偿还债务，不得违规用作项目资本金；不得采取定期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购买理财产品等方式存放；严禁违规用于回购、收购已竣工或拖欠工程款的项目。

    九、平台公司财务管理。县国有平台公司要加强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建立和完善项目资金支付审批流程；上级资金下达文件、银行贷款合同等资金来源文件、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事前绩效实施方案、项目业主的请款材料、县政府相关会议纪要、财政局资金拨付审批单必须按要求收入账簿存档。

    十、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管理。上级下达项目资金后，项目业主要千方百计组织推进项目实施，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资金支出进度任务要求；严禁资金长期滞留或沉淀在平台公司管理的实有资金账户，造成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闲置；严禁“一拨了之”、“以拨作支”，不得通过签订补充协议预付资金提高支出进度，不得通过设立第三方资金账户“以拨代付”虚假提高支出进度。

    项目业主要建立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机制，切实落实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根据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绩效管理考核目标，在项目执行中开展绩效目标跟踪监控，项目实施完成后围绕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并及时报县财政局。

    十一、项目资金结余和调整。项目竣工后，上级下达的各类资金发生结余的，项目业主应及时报县人民政府调整资金使用计划或退回；项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项目业主应当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严格履行相关规定程序进行调整，严禁擅自随意调整专项资金用途，严禁先挪用、后调整等行为。

    十二、资金使用问题整改。项目业主和项目主管部门要对照各级巡查、审计、监督检查指出的项目资金使用问题，举一反三及时完成整改，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和提高投资效益。

    十三、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重要指标管理。项目业主和项目主管部门应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编制下一年度项目收支计划、资金需求并报财政部门审批。项目单位应按相关规定要求，按时足额上缴到期本金、利息及费用；在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开立收入归集专户；每年按项目做好专项债券资金信息公开、定期跟踪评级等工作。

    专项债券资金形成的资产和权益必须纳入国有资产进行管理；未经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专项债券资金形成的资产不得违规抵押、质押；项目业主应会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研究制定项目资金支付审批管理办法，并报县本级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后执行，严格履行专项债券资金审批程序，由县业务主管部门、项目业主单位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共同审批后方可支付。

    十四、县直部门管理的政府投资项目可参照本操作规程执行。

    十五、本操作规程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2
	
	
	
	

	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重要环节监督检查表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指标
	指标要求
	监督检查情况
	备注

	一
	项目初步设计

概算
	1、概算编制。由项目业主报请县行业主管部门或县人民政府批准后，通过公开招标、直接发包、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磋商性谈判等方式，委托具有与项目规模相适应造价资质的工程咨询公司，根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初步设计概算，并报发改部门取得批复。                                             2、概算控制。初步设计概算不得超过经批复的工程可行性报告估算投资造价。
	
	

	二
	项目招标控制价
	3、招标控制价编制。EPC招标项目：由项目业主将经过发改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文件，报财政部门开展财政评审，委托有相应造价资质的工程咨询单位编制EPC招标控制价。                                                                            施工招标项目：项目业主将工程施工图预算报财政部门开展财政评审，委托有相应造价资质的工程咨询单位编制施工招标控制价。                                                                                 4、招标控制价限额。招标控制价不得超过初步设计概算或施工图预算，工程中标价不得超过招标控制价。
	
	

	三
	工程履约担保
	5、约定工程履约担保。项目业主要根据相关规定在招标文件约定工程履约担保的方式、金额和提交的时间，且须约定在工程竣工验收前一直有效。                                                                                  6、履约担保退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项目业主按合同约定及时退还工程履约担保。
	
	

	四
	施工图预算评审
	7、施工图预算编制和评审。项目业主实施的EPC招标项目，要督促承包人根据经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审查批准的施工图，及时编制施工图预算，并报财政部门开展施工图预算财政评审。                                                   8、施工图预算控制。CPC招标项目全部施工图预算财政评审价合计不得超过合同总价。
	
	

	5
	工程款支付管理
	9、建立内部管理制度。项目业主要建立健全工程款支付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制度支付工程款。                                                                                                                                       10、完善审批流程。项目业主要制定合理、完善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格证书，明确承包人、监理、项目业主、行业主管部门、指挥部领导等签字审批流程。                                                                                       11、工程款支付审核。项目业主要对承包人提交的进度款支付申请进行认真审核，不得提前支付、超施工进度支付、违反合同约定和范围支付。                                                                                                                                                                                                 12、工程款支付审批。项目业主须在承包人工程款支付申请各类材料完善的基础上，且支付申请证书各方签字和盖章完善后，方可支付工程款。                           
13、工程预付款。项目业主要结合项目资金来源及其要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程预付款支付比例、支付条件和扣回方式，加强工程预付款使用监管，确保预付款专用于合同工程，并根据合同约定及时收回预付款。                                                             14、工程竣工结算。工程完工后，项目业主要督促承包人及时进行竣工结算，并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报财政部门开展财政评审，待竣工结算通过财政评审后方可支付剩余工程款。                                                                   15、工程最终结清。项目业主须在颁发承包人的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后，方可支付质量保证金、应扣除的质量保证金等剩余费用。
	
	

	6
	工程设计变更

管理
	16、建立内部管理制度。项目业主要建立健全工程变更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制度开展工程变更审批。                                     17、工程变更审核。项目实施过程发生工程变更，项目业主要准备好工程变更相关设计图纸和预算资料，并及时通知财政、发改、住建、行业主管部门等共同到现场进行核实，必要时邀请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进一步优化完善工程变更方案。                                                                        18、工程变更审批。工程单项单次变更，累计变更合计总价在10%合同价以内审批权限：50万元以下，由项目业主报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指挥部领导审批；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由项目业主报县政府常务会审批。工程变更超过10% （含10%）合同价审批权限：按照《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资金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执行。未经上述程序审批，不得进行工程变更。     
	
	

	7
	项目决算评审和交付
	19、项目决算评审。工程款最终结清完成后，项目业主要及时开展项目决算，提交完整的项目决算资料报财政部门开展决算评审。                                               20、固定资产交付。待项目决算通过财政评审后，项目业主要及时办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手续。
	
	

	8
	项目资金用途管理
	21、确保资金合规使用。项目业主要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投资计划组织项目实施，不得擅自变更建设标准、建设范围、建设规模及专项资金的用途，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的合规、安全和有效，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接受财政、审计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22、资金使用负面清单。项目业主要严格对照各类专项资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确保专项补助资金不得用以下用途：不用于发放工资、社保缴费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公司运行经费、支付利息、债券发行服务费、企业补贴等；不得违规支付土地、征地拆迁费用、税费等；严禁用于置换存量债、偿还债务，不得违规用作项目资本金；不得采取定期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购买理财产品等方式存放；严禁违规用于回购、收购已竣工或拖欠工程款的项目。
	
	

	9
	平台公司财务

管理
	23、财务管理。县国有平台公司要加强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建立和完善项目资金支付审批流程；上级资金下达文件、银行贷款合同等资金来源文件、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事前绩效实施方案、项目业主的请款材料、县政府相关会议纪要、财政局资金拨付审批单必须按要求收入账簿。
	
	

	10
	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管理
	24、资金支出进度。上级下达项目资金后，项目业主要千方百计组织推进项目实施，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资金支出进度任务要求；严禁资金长期滞留或沉淀在平台公司管理的实有资金账户，造成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闲置；严禁“一拨了之”、“以拨作支”，不得通过签订补充协议预付资金提高支出进度，不得通过设立第三方资金账户“以拨代付”虚假提高支出进度。                                                    25、资金绩效管理。项目业主要建立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机制，切实落实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根据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绩效管理考核目标，在项目执行中开展绩效目标跟踪监控，项目实施完成后围绕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并及时报县财政局。
	
	

	11
	项目资金结余和调整
	26、项目资金结余。项目竣工后，上级下达的各类资金发生结余的，项目业主应及时报县人民政府调整资金使用或退回。                                  
27、项目资金调整。项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项目业主应当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严格履行相关规定程序进行调整，严禁擅自随意调整专项资金用途，严禁先挪用、后调整等行为。
	
	

	12
	资金使用问题

整改
	28、问题整改。项目业主和项目主管部门要对照各级巡查、审计、监督检查指出的项目资金使用问题，举一反三及时完成整改。
	
	

	13
	专项债券资金管理
	29、预算编制。项目业主和项目主管部门应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编制下一年度项目收支计划、资金需求并报财政部门审批。                                                 
30、还本付息。项目单位要按相关规定要求，按时足额上缴到期本金、利息及费用。                                       31、收入归集专户。项目单位应按相关规定要求，在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开立收入归集专户。                                       32、信息公开。项目单位要相关规定要求，每年按项目做好专项债券资金信息公开、定期跟踪评级等工作。                                               33、项目资产和权益管理。专项债券资金形成的资产和权益必须纳入国有资产进行管理；未经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专项债券资金形成的资产不得违规抵押、质押。                                                34、三方监管账户资金支付。项目业主应会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研究制定项目资金支付审批管理办法，并报县本级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后执行，严格履行专项债券资金审批程序，由县业务主管部门、项目业主单位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共同审批后方可支付。
	
	


	附件3
	
	
	
	
	
	

	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EPC项目主要流程及主要档案资料清单

	序号
	项目资料清单
	资料存档情况
	主管单位或责任部门
	流程要点
	监督检查情况
	备  注

	
	
	是þ
	否ý
	
	
	
	

	一
	项目前期工作及勘察阶段
	
	
	
	
	
	项目前期组监督

	1
	项目策划，召开董事会，形成纪要，确实资金来源，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业主
	形成董事会会议纪要，不能形成政府隐性债务
	
	

	2
	有资质的单位编写项目建设书，发改立项批复
	
	
	业主
	
	
	

	3
	有资质单位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发改局
	编制单位不得是工程总承包单位
	
	三通一平可列入EPC内容

	4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
	
	
	
	
	
	

	5
	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环评批复
	
	
	
	
	
	

	6
	专家进行可研评审，发改批复可研报告
	
	
	发改局
	专家服务组现场会审
	
	

	7
	初步设计图，初步设计概算书，初步设计说明，初步设计评审报告、初设批复
	
	
	发改局
	1.概算需经过造价师的审核，单价依据为当期桂林市公布的信息价。2.初步设计由县专家服务组进行专业审核，确保不漏项、设计合理性后，提交第三方专家评审。3.造价单位、初步设计编制单位不得是工程总承包单位；4.初步设计过会后审批，
	
	初步设计审批后，项目业主需请第三方编制招标控制价

	8
	土地使用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等
	
	
	
	
	
	

	9
	选定勘察单位及出初步设计勘察报告
	
	
	
	
	
	

	10
	审查总图
	
	
	
	
	
	

	11
	审查建筑设计方案、道路设计方案
	
	
	
	
	
	

	二
	招标阶段
	
	
	项目主业
	宜引入全过程咨询服务
	
	

	12
	招标控制价编制及财政评审
	
	
	
	第三方编制招标控制价，招标控制价财政评审后招标
	
	按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表进行检查

	13
	招标方式过会
	
	
	县政府
	工程总承包方案（EPC招标方式）过董事会、政府常务会
	
	建设单位提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形等勘察资料

	14
	招标单位确定
	
	
	
	
	
	

	15
	制作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审核
	
	
	
	招标文件需列明项目的目标、范围、设计和其他技术标准，包括对项目的内容、范围、规模、标准、功能、质量、安全、节约能源、生态环境保护、工期、履约金、最高限价、结算、验收和运营等的明确要求。
	
	项目前期组监督

	16
	招标公告
	
	
	
	明确建设单位和中标人的责任和权利：工作范围、风险分配、项目目标、奖惩条款、计量支付条款、变更程序及更变价款的确定条款、价格调整条款、索赔条款、工程保险、不可抗力处理条款
	
	

	17
	工程量招标清单
	
	
	
	总承包方自行编制工程量清单竞价
	
	

	18
	开标，评标报告，中标总结报告
	
	
	
	建设单位代表、具有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经验的专家，以及设计、施工、造价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总承包单位自行编制建设方案、配置清单、投标总价和下浮率进行竞价。
	
	总承包单位资质审核

	19
	中标通知书
	
	
	
	
	
	

	20
	工程总承包合同
	
	
	
	宜采用总价合同。约定工程总承包计量规则和计价方法。支付条款，违约条款审核。结算前最高支付比例约定，履约金约定。
	
	总承包方不得转包

	21
	履约保证金交付
	
	
	
	
	
	按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表进行检查

	22
	监理招标及监理合同
	
	
	
	
	
	

	四
	施工设计阶段
	
	
	
	
	
	非EPC项目本阶段   调至招标前

	23
	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详勘
	
	
	专家服务组
	资质部门审图前，县专家服务组先进行专业审查，主要审查设计的合理性、经济性，是否过度设计，降低要求设计等
	
	项目施工监管组监督

	24
	质监、安监备案
	
	
	
	
	
	

	25
	预算编制、预算财政评审
	
	
	
	预算财政评审作为申请工程进度款的依据
	
	按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表进行检查

	26
	施工图备案、施工许可证(开工备案手续)
	
	
	
	
	
	

	五
	施工阶段
	
	
	设计、勘察、监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总承包方不得转包

	27
	三通一平
	
	
	
	
	
	可研、初步设计没列入的，调整到招标前

	28
	开工令（开工通知书）
	
	
	监理单位
	
	
	

	29
	工程总承包单位承担的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2.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3.建设单位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风险承担内容需要合同里写清楚。
	
	

	30
	建立相应的机构及制度
	
	
	
	形成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管理以及质量、安全、工期、造价、节约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等工程总承包综合管理能力机构及制度。
	
	

	31
	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含对分包工程质量负责）。项目经理依法承担质量终身责任。
	
	

	32
	 工程保修书
	
	
	
	建设单位与工程总承包单位签署，不得与分包单位签署。
	
	

	33
	工程计量、施工记录、材料验收
	
	
	监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方、监理方共同对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把关，确保符合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要求。
	
	

	34
	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联合检查验收情况
	
	
	设计、勘察、监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35
	变更设计
	
	
	
	施工方变更申请（工程联系单）、监理审核，设计单位提意见，相关单位现场会审，设计图变更与设计总工签发，计量计价，方案比选、报批，签证或签补充合同。工程设计变更的，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程序报批。
	
	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结合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表进行检查

	36
	工程进度、安全生产
	
	
	
	按进度拨款
	
	

	37
	质量检查检测
	
	
	
	
	
	

	38
	分部验收
	
	
	
	
	
	

	六
	竣工验收结算阶段
	
	
	项目主业及相关主管部门
	
	
	

	39
	竣工验收
	
	
	
	
	
	

	40
	整改、完善工程，完工验收
	
	
	
	
	
	

	41
	绘制竣工图、完善竣工资料
	
	
	
	
	
	

	42
	竣工档案验收、竣工档案备案，项目资料移交
	
	
	
	
	
	

	43
	编制竣工结算书，结算书送第三方评审
	
	
	
	结算书送第三方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结算评审
	
	按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表进行检查

	44
	工程财务决算及评审
	
	
	
	决算包括管理费、前期费、监理费等所有费用
	
	按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表进行检查

	45
	办不动产权证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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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EPC项目审批流程及管理流程图

附件5
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非EPC项目审批流程及管理流程图


	附件6
	
	
	
	
	
	
	

	龙胜县国有平台公司实施重大项目技术咨询专家成员表

	序号
	工程类别
	人员信息

	
	
	姓  名
	职  称
	专业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1
	建筑工程
	阳建斌
	工程师
	建筑工程
	县住建局
	13907831955
	

	2
	
	舒振乾
	工程师
	建筑工程
	县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17776089639
	

	3
	
	王光维
	工程师
	建筑给水排水
	县农投水务公司
	18677319666
	

	4
	
	刘洋志
	助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管理
	县发改局
	15295855068
	

	5
	市政公用工程
	杨  潜
	副高级工程师
	给水排水
	县农投水务公司
	13878350237
	

	6
	土木工程
	周太益
	高级工程师
	土木工程
	县市容管理服务中心
	18077371856
	

	7
	
	彭杨勇
	高级工程师
	土木工程
	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13878353355
	

	8
	
	李世维
	工程师
	公路工程
	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15277762955
	

	9
	
	杨盛甲
	工程师
	公路与桥梁
	县交通运输局
	13768729887
	

	10
	
	彭本春
	工程师
	市政道路与桥梁
	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15078998388
	

	11
	
	肖年政
	工程师
	市政工程
	县交通运输局
	18977392099
	

	12
	
	胡佐宁
	工程师
	土木工程
	县自然资源局
	13557278124
	

	13
	水利水电类工程
	何成敏
	工程师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13517535558
	

	14
	
	范冬苗
	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程
	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18169671896
	

	15
	
	邓义发
	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程
	县农投水务公司
	
	

	16
	供电机电工程
	杨  科
	工程师
	机电工程
	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13878350444
	

	17
	土地与矿产资源管理
	文华新
	工程师
	地质工程
	县交通运输局
	13471271204
	

	18
	
	易美芳
	助理工程师
	土地资源
	县自然资源局
	15295834574
	

	19
	
	杨家广
	助理工程师
	采矿工程
	县自然资源局
	18276393800
	

	20
	环境保护工程
	刘秦君
	助理工程师
	环境工程
	龙胜生态环境局
	13877352117
	

	21
	
	秦晓鸣
	助理工程师
	环境工程
	龙胜生态环境局
	13877315050
	

	22
	
	谢  强
	助理工程师
	环境工程
	龙胜生态环境局
	15078999568
	

	23
	
	伍施蜜
	助理工程师
	环境科学
	龙胜生态环境局
	18677341305
	

	24
	农艺
	陈艳萍
	高级农艺师
	农艺
	县农业农村局
	13878351375
	

	25
	
	梁翠鸾
	高级农艺师
	农艺
	县农业农村局
	13507833539
	

	26
	林业
	梁仁琼
	高级工程师
	林学
	县林业局
	13878350171
	

	27
	
	陈能愿
	高级工程师
	林学
	县林业局
	13517630662
	

	28
	林业工程
	石友顺
	工程师
	林业工程
	县自然资源局
	13878351357
	

	29
	
	刘箪萍
	工程师
	林业工程
	县自然资源局
	13878350879
	

	30
	
	阳文程
	工程师
	林业工程
	县自然资源局
	13878351876
	

	31
	艺术设计
	李姿渝
	助理工程师
	艺术设计
	县自然资源局
	18977393688
	

	32
	国土空间规划
	李泉祖
	助理工程师
	国土空间规划
	县自然资源局
	13471443309
	

	33
	测绘与地理信息
	梁  婕
	副高级工程师
	测绘与地理信息
	县自然资源局
	18290049666
	

	34
	
	谢梁楚
	副高级工程师
	测绘与地理信息
	县自然资源局
	18076606393
	

	35
	
	唐源军
	工程师
	测绘与地理信息
	县自然资源局
	13597132082
	

	36
	
	苏礼英
	工程师
	测绘工程
	县自然资源局
	13877351870
	

	37
	
	葛芷冰
	助理工程师
	地理信息科学
	县自然资源局
	18677364667
	

	38
	法律类
	韦贤惠
	四级律师
	四级律师
	县司法局
	13977369565
	

	39
	
	潘  新
	四级律师
	四级律师
	县司法局
	18177301118
	

	40
	工程造价
	李艳桃
	工程师
	公路工程
	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18707832692
	

	41
	
	兰晓英
	工程师
	土木建筑
	县教育局
	18076771829
	

	42
	审计类
	吴昀娟
	
	审计
	县审计局
	18078301665
	

	43
	
	陈晓珂
	审计师，助理工程师
	审计
	县审计局
	18078301979
	

	44
	其他工程
	胡佐强
	工程师
	工业与民用建筑
	县住建局
	13878351165
	

	45
	
	石胜金
	助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技术
	县住建局
	13321736626
	

	46
	
	吴静锋
	高级工程师
	城乡规划设计与管理
	县住建局
	18078301173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门，人民武装部，武警驻龙胜中队，各人民团体，

中央、自治区、市直驻龙胜各单位，县人大办，政协办，

法院，检察院，县工商联。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5日印发


